
为进一步推动校园法治
教育，提升中小学生的法治
意识，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
院联合团区委、区青联、区教
育局、同盛社工中心于3月4
日到长春市第五十八中学开
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校园安
全教育活动。此次活动以

“以法之名 守护青春”为主
题，为学生们带去了一堂生
动实用的法治课。

法治副校长、区青年联
合会委员高树博结合青少年
的生活实际和认知特点，通
过PPT展示、案例分析等形
式，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未成年
人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中与学生们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的法律规定，不仅向
学生们普及了法律知识，还
就如何防范校园欺凌、保护
个人信息安全等方面进行了
重点讲解，引导学生们树立
正确的法治观念，增强自我
保护意识。

本次活动得到了学校
师生的一致好评。学生们
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学习不
仅增长了法律知识，还学会
了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
自己，受益匪浅。学校方面
也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关
爱校园的各单位合作，共同
推进校园法治教育，为青少
年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成
长环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抚松林区基层法
院法官刘思阳承办了一起房
屋买卖纠纷案件，双方当事
人对案件事实无争议，均同
意调解，但作为被告的卖家
已过世，他的四名子女散居

辖区各处，且原告行动不便
住处偏远，刘法官积极协调
四名被告出具委托代理手
续，成功实现了当日立案，当
日调解结案，得到了双方当
事人的认可。 刘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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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课
“以法之名 守护青春”

抚松林区基层法院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活动
近日，抚松林区基层法院

干警走进抚松县松江河镇松林
广场，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
活动，并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
传资料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民

法典》知识。活动中，干警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法律
知识，引导群众合法合规开展
日常生产生活，用法律来维护
自身的合法权益。 段世杰

调好民生“小案”彰显为民大爱

3月5日，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了解到，根据监测数据显示，我省天
桥岭辖区现存野生东北虎至少7只，
野生东北豹至少3只，每年春秋两
季，大量候鸟到此游历，东方白鹳、
秋沙鸭等珍稀鸟类在这里频频“出
镜”……

近年来，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
天桥岭森林公安分局和天桥岭林业
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森林生态环境保
护与建设，林区森林生态质量明显
提升，生态环境显著改善，野生动物
种群数量不断增加，濒危珍稀动物
从无到有，从罕见到常客，从过路到
栖息，“完达山一号现身”“五虎游天
林”“虎大王拜年”“罕见白狍出镜”
等一系列影像的不断输出，展现了
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的不俗成就。

警企联动，合作共护。为进一
步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
力度，天桥岭森林公安分局、天桥岭
林业有限公司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强强联手，以警地融合工作机制为
抓手，不断丰富警地融合的工作载
体，积极探索警企在日常巡护、清山
清套、宣传教育、野生动物救助、打
击犯罪、开展反盗猎行动等工作中
的联合联动，形成了一手抓宣传巡
护、一手抓打击执法力度的立体管
理保护格局。据不完全统计，天桥
岭林区平均每年开展警企联动大型
宣教活动3次，野生动物救助10余
次，反盗猎巡护13000公里，出动相
关工作人员、公安民警1800余人次。

科技赋能，监测到位。智慧监

测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保护
网。近年来，天桥岭林业有限公司
积极与东北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
学等科研院所合作，进一步加大新
技术、新方法、新设备的科技应用范
围，深入开展“天地空”一体化监测
体系建设，及时掌握野生动物活动
变化情况。截至目前，天桥岭林业
有限公司辖区布设信号传输基站10
个，布设远红外相机近3590台。

多年来，天桥岭森林公安分局
注重建立完善普法宣教体系，大力
宣传开展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意
义。在“世界湿地保护日”“爱鸟
周”“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日”
及“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月”等活

动期间，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普
法、科普宣传活动，积极宣传野生
动物保护法及森林法律法规，让普
法、科普宣传走进学校、村屯、社
区。仅2023年，天桥岭林业有限公
司和天桥岭森林公安分局累计开展
发放野生动植物保护手册，展出野
生动植物图片，印发宣传资料，悬
挂宣传横幅，利用公司电子显示屏
滚动播放野生动物保护宣传片、保
护宣传标语等宣传活动200余次，
在公司微信公众号、网站、抖音等
平台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科普知识
150余次、500余条。

姜一鸣 延长才 聂莉 城市晚报
全媒体记者 吕闯

天桥岭现存野生东北虎至少7只

虎游天林（资料图片）


